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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违纪处分决定送交通知书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时  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行为，经查属实，根据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            条

第             款和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第           条

第             款规定，经研究决定给予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分，现将学校文件送交给你，请签收。

根据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你有权进行申诉，你本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在接到本《告知书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。逾期将不再受理你提出的申诉。学生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和申辩，应以数目见委托书的形式确认代理人身份及权限。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交人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